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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2016 年 12 月 25 日晚大约 21 时左右，安阳某咨询公司的员工付某涛在家

中跑步机上跑了约五分钟后，突然晕倒在跑步机旁边。21 时 20 分安阳市第三人

民医院 120 急救人员赶到后经抢救无效死亡，诊断为心源性猝死。2017 年 11 月

27 日，刘某(付某涛妻子)向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。人社局经调查核实认为，

没有充足证据证明付某涛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，付某涛受到的伤

害，不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，不属于视同认定工伤的

情形，现决定不予认定工伤。

法律分析：一审法院认为，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，

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同工伤:(一)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，突发疾病死亡

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。该条款是针对在工作时间、工作岗位上

突发疾病，不能坚持工作，需要紧急到医院进行抢救的情况而设定的。本案中，

根据人社局提供的刘某的调查笔录可知，刘某陈述付某涛系在家中的跑步机上

运动时突感不适，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的。虽该不幸值得同情，但该情形不属于

《工伤保险条例》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，

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。综上，一审判决如下：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。

提起上诉：死者前一日在单位加班突发胸痛，与次日在家中死亡存在因果关系，

应视同工伤刘某上诉称：付某涛 2016 年 12 月 24 日早上到公司上班，工作期间

工作岗位突发胸痛进行了治疗，当晚 23 时 50 分还在编制文件。付某涛虽然是

在家中的跑步机上晕倒经抢救无效死亡，但是其 2016 年 12 月 24 日在工作岗位

上突发疾病的症状，与导致其 2016 年 12 月 25 日死亡的疾病的症状存在一致性。

该疾病与付某涛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，属于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五条第一款

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。人社局答辩称：即使付某涛 2016 年 12 月 24 日在

单位加班并发病，但因其是 2016 年 12 月 25 日晚 21 时 20 分在家中经抢救无效

死亡。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，也

不属于视同工伤的情形。二审判决：无充足证据证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

发疾病，不属于视同工伤情形。

二审法院认为，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，职工

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，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，

视同工伤。据此，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是该类工伤认定的前提

条件。本案中，刘某主张付某涛于 2016 年 12 月 24 日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

胸痛，付某涛 2016 年 12 月 25 日 21 时 20 分在家中经抢救无效死亡是该疾病连

续发展的结果，二者存在因果关系。但是，一方面刘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

付某涛 2016 年 12 月 24 日是在单位加班工作，付某涛所在单位及领导并未安排

其当天到单位加班工作；另一方面刘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付某涛 2016 年 12 月

24 日出现的胸痛，与其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；再一方面刘某认可付某涛是 2016

年 12月 25日 21时在家中跑步机上运动过程中晕倒，经安阳市第三人民医院120

急救无效后在家中死亡（心源性猝死）。因此，人社局认定刘某没有充足证据

证明付某涛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，不属于视同工伤的情形，并无

不当。（整理自公众号“劳动法库”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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